
附件

中卫市市场监督领域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     (第一批）

合规行为类型：广告经营行为

序

号
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合规建议

指导部

门

1
广告不得使
用绝对化用
语

广告中使用：1.最高级的形容
词，如“最好”“最强”“最佳
”“最棒”等；
2.以一定的地域，整体作为形容
词，如“国家级”“世界级
”等；
3.效果等同于最高级的，如“顶
级”、“极品”、“消费者首选
品牌”等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   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三）使用“国家级”、
“最高级”、“最佳”等用语；
第五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
主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由广
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对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一）发布有本法第九条、第十条规
定的禁止情形的广告的；

广告应当真实、客观，在介绍商品和服
务时可以使用一般的描述商品和服务情
况的用但不能使用“国家级”“最高级
”“最佳等绝对化用语。

质量与
知识产
权科

2

广告不得含
有与商品或
者服务实际
情况不符的
虚假内容。

1.对商品或者服务内容进行编造
、伪造、虚夸实际情况明显不
符；
2.诱使消费者对商品或者服务产
生错误理解，影响其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
欺骗、误导消费者。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
假广告。
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二）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
、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
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
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
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
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
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
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
审查申请。

广告活动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真实、
客观地宣传有关商品或者服务：
1.商品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
。
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
、销售状况、曾获荣桑等信息不得与实
际情况不符；
2.服务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
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不得与
实际情况不符；
3.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不得
与实际情况不符；
4.不得含有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
误导消费者。

质量与
知识产
权科



3

禁止在非医
疗、药品、
医疗器棱广
告中涉及疾
病治疗功能
和使用医疗
用语

在非药品、非医疗器械和医疗广
告中，使用与疾病或健康有关的
用语来误导和欺骗消费者，且这
种现象在食品广告、保健品广
告，酒类广告和化妆品广告中尤
为严重。如使用“预防流感”“
消痰化淤”治疗高血压”“消炎
”“改善过敏现象”等与疾病治
疗或医疗用语来误导和欺骗消费
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　 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
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
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第五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
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
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
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
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
（一）违反本法第十六条规定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的；（二）违反本法
第十七条规定，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
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

1.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
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
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
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2.非医疗、药品、医疗器城广告出现诊
疗科目可参考原卫生部《医疗机构诊疗
科目名录》、疾病类型可参考卫健委《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
11）中文版》中使用的名称如：诊疗类
别和科目（如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
。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牙科)，  
治疗流程等用语

质量与
知识产
权科

4

广告不得使
用虚构、伪
造、无法验
证的信息作
证明材料。

此类广告中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
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
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
作为证明材料
如，广告中使用“权威研究表明
……”但该研究实为虚构、伪造
或者无法验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
欺骗、误导消费者。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
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
、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
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
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
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
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
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
审查申请。

广告活动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真实、
客观地宣传有关商品或者服务，不得使
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
、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
等信息作证明材料，不得欺骗、误导消
费者

质量与
知识产
权科



5

广告使用的
引证内容应
当真实、准
确。并表明
出处，有适
用范围和有
效期限的应
明确表示。

1.广告中使用不真实或者不正确
的数据资料、调查结果、文摘、
引用语，或者在使用时不表明出
处，内容含糊；2.印证内容在广
告中的使用超过合理程度，或者
与有关材料原意相背， 给消费者
造成误解；3.印证内容超出适用
范围或有效期限，误导消费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款   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
、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应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
围和有效期限的，应当明确表示。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
对广告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广告内容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的；

1.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
、文摘、 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应当真
实、准确，并表明出。
2.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的，
应当明确表示。

质量与
知识产
权科

6

广告不得谎
称商品生产
经营者或者
服务提供者
已取得应当
取得的资质
。

广告宣传的商品生产者或者服务
提供者应当取得许可证、其他批
准文件或者营业执照，未取得而
谎称取得的。如：生产经营者未
取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者未取
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
营者未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或备案凭证等而谎称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
欺骗、误导消费者。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
其广告审查申请。

广告活动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真实、
客观地宣传有关商品或者服务，不得谎
称已取得应当取得的许可证，其他批准
文件或者营业执照，不得欺骗、误导消
费者。

质量与
知识产
权科

7

广告中涉及
专利产品或
者专利方法
的，应当标
明专利号和
专利种类。

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
法的，专利有效，但未标明专利
号或者专利种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
的，应当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未取得专利权的，不得在广告中谎称取得专利权
。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
对广告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广告内容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的。

为避免引起社会公众的误解和保证涉及
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的广告的真实
性，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的广
告，应当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
【专利号】是指国家在授子专利权时在
专利证书上载明的用于区别其他专利的
号码。
【专利种类】是指《专利法》对其保护
对象发明创造的分类，分为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质量与
知识产
权科



8
广告不得虚
构断货、抢
购、优惠

广告虚构断货，抢购、优惠，欺
骗、误导消费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
欺骗、误导消费者。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
其广告审查申请。

广告活动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真实、
客观地宣传有关商品或者服务，不得虚
构断货，抢购、优惠等内容，不得欺骗
、误导消费者。

质量与
知识产
权科

9

招商等有投
资回报预期
的商品或者
服务广告不
得含有禁止
性内容

广告中存在对未来效果、收益作
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本
、无风险等内容的情况，且多发
于保险、期货、债权等商品或服
务领域。如，“投资回报50%，稳
赚不赔、零风险、保本不亏等虚
假宣传和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五条　 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
告，应当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责任承担有合理提示或者警示，并不得含有下
列内容：
（一）对未来效果、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本
、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等，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
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
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
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
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七）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发布招商等有
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的；

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
广告，应当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
责任承担有合理提示或者警示，并不得
含有对未来效果、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
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
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国家另有规定
的除外。如：钱币、邮票收收藏不提示
风险，突出宣传包赚不赔，年收益可达
目前购买价的 30%。

质量与
知识产
权科

10

房地产广
告，房源信
息应当真实
、合法。

面积应当表明为建筑面积或者套
内建筑面积，并不得含有下列内
容：1.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
诺；2.以项目到达某一具体参照
物的所需时间表示项目位置；3.
违反国家有关价格管理的规定：
4.对规划或者建设中的交通、商
业、文化教育设施以及其他市政
条件作误导宣传。如：含有  “
升值空间20%以上”等对楼盘升值
承诺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广告，房源信息应当真实，面积应
当表明为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
（二）以项目到达某一具体参照物的所需时间表示项目位置；
（三）违反国家有关价格管理的规定；
（四）对规划或者建设中的交通、商业、文化教育设施以及其他市政条件作误导宣
传。

1.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权利人，房
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发布的房地产项目预
售，预租、出售、出租、项目转让以及
其他房地产项目介绍的广告，房源信息
应当真实，面积应当表明为建筑面积或
者套内建筑面积；
2.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权利人、房
地产 中介服务机构发布的房地产项目预
售、预租、出售、出租、项目转让以及
其他房地产项目介绍的广告,不得含有升
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

质量与
知识产
权科



11

药品、医疗
、医疗器械
、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
品广告应该
依法发布，
不得含有法
律禁止性宣
传用语

1.药品、医疗、医疗器械、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含有表示
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
如：(1)在广告中违法使用“包治
百病”“药到病除”“无毒无害
”“灵丹妙药”“祖传秘方”“
无效退款”“保险公司承保”等
表示功效的断言或保证的，误导
和欺骗消费者；
2.广中含有“ 安全”“安全无毒
副作用”“毒副作用小”明示或
暗示成分为“天然”，因而安全
性有保证等内容，误导和欺骗消
费者；
3.药品、医疗器城、特珠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广告宣传治愈率、有
效率。如：药品、医疗、医疗器
械、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
{}“一次治愈， 绝不复发”“有
效率95%”等表示治愈率、有效率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六条 　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
容：
（一）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
（二）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
第五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
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
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
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
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一）违反本法第十六条规定发布医疗、药品
、医疗器械广告的；

药品广告合规建议：1，药品广告的内容
应当以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
说明书为准；2.药品广告涉及药品名称
、药品适用症或者功能主治、药理作用
等内容的，不得超出说明书范围。3.药
品广告应当显著标明禁忌、不良反应，
处方药广告还应当显著标明“本广告仅
供医学药学专业人士阅读”，非处方药
广告还应当显著标明非处方药标识 
（OTC）和“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
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医疗器械广告合
规建议：1.医疗器械广告的内容应当以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注册证书或者
备案凭证、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说明书
内容为准。2.医疗器械广告涉及医疗器
械名称、适用范围、作用机理或者结构
及组成等内容的，不得超出注册证书或
者备案凭证、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备案
的产品说明书范围。3.推荐给个人自用
的医疗器械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请
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者在医务人员的
指导下风情和使用”。4.医疗器械产品

质量与

知识产
权科

合规行为类型：食品生产、经营类行为

序
号

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合规建议
指导部
门



1

食品生产企
业生产的食
品要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食品经监督
抽检不合格，如：微生物、过氧
化值超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法律、法
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等具有较高风险的食品相关产
品，按照国家有关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规定实施生产许可。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五十二条 　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者，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标准
对所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或者
销售。
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
证。

1.按照生产工艺要求生产；
2.产品出厂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3.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检
验产品是否合格。

食品安
全监管
科

2

禁止生产超
范围、超限
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的食
品

食品生产企业超范围使用食品添
加剂，如：肉制品防腐剂超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
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款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许可证：（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1.加强教育培训，指导食品生产企业按
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 使用
食品添加剂；
2.精确称量食品添加剂，投料确保混匀
。

食品安
全监管
科

3

预包装食品
标签应符合
《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
《预包装食
品标签通则
》GB7718规
定

预包装食品标签不符合要求，
如：营养成分表标注不规范，配
料名称标注不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　 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
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或者配
料表；（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四）保质期；（五）产品标准代
号；（六）贮存条件；（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
（八）生产许可证编号；（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
事项。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
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
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
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

1.加强教育培训，指导食品生产企业按
照《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涌则》GB 28050-
2011等标准制定标签。
2.企业加强标签审核

食品安
全监管
科



4

不得用超过
保质期的食
品原料、食
品添加剂生
产食品、食
品添加剂

在餐饮服务环节中使用超过保质
期的各种食品原材料、调味料等
制作的食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三）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许可证：（二）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
者经营上述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管理制度，定期对食品原料、食品
添加剂进行检查，清理过期原料及食品
添加剂

食品安
全监管
科

5

应当在经营
场所公示食
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量
化等级和日
常监督检查
结果记录表
等信息

1.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在经营场
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
营许可证；
2.撕毁、涂改日常监督检查结果
记录表；
3.未保持日堂监督检查结果记录
表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食品经营者应当妥善保管食品经营许可
证，不得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食品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的显
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食品经营者伪造、涂改、倒卖、
出租、出借、转让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
挂或者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于检查结
果信息形成后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
检查结果对消费者有重要影响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在食品生产经营场
所醒目位置张贴或者公开展示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并保持至下次监督检查。有条
件的可以通过电子屏幕等信息化方式向消费者展示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

1.食品经营者应当依法亮证经营，在经
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
2.食品经营者应当妥善留存、张贴日常
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并将其保持至下次
日常监督检查。

食品安
全监管
科


